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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会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重庆源伟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殷勇、邢恩田律师出席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 14

点 00 分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 99 号升伟晶石公元 11 栋 4 楼会议室召开的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的合法性、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的文件、资料，并对有关事实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

该等议案所表述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

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本次

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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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2026 年 5 月 28 日 ， 公 司 以 公 告 形 式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

开股东会通知》”)。《召开股东会通知》载明了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并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

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2026 年 6 月 1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的现

场会议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 14 点 00 分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 99 号升伟晶

石公元 11 栋 4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包括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自 2026 年 6

月 17 日至 2026 年 6 月 17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投票，通过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本次股东

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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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身份证明等资料及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参加现场会议及参与网络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98 人，代表股份数 1,176,736,7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2.16%。本所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身份证明等资

料，确认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络投票系统进行验证。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

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列席或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

证。

（二）召集人资格

根据《召开股东会通知》显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召开股东会通知》所载议案相符，没有出现修

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

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以及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案，对《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逐

项审议并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在对《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进行表决时，有关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现

场会议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和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对《召开股东会通知》

中列明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董事会 2025 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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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165,101,9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11%；反对票 10,28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74%；弃权

票 1,34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5,612,7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9.151%；反对票 10,285,7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9.591%；弃权票 1,34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258%。

2.《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012,384,5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6.033%；反对票 162,977,8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850%；弃

权票 1,37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1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6,544,0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90.020%；反对票 9,329,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699%；弃权票 1,37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281%。

3.《关于核定 2026 年度公司融资余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165,513,5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46%；反对票 11,0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36%；弃权

票 21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6,024,3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9.5352%；反对票 11,010,9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0.2668%；弃权票 21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0.1980%。

4.《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419,098,5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317%；反对票 10,21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372%；弃权

票 1,33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3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85,290,0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8.070%；反对票 10,215,4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0.548%；弃权票 1,33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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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382%。

5.《关于明确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适用期限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165,394,4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36%；反对票 10,03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53%；弃权

票 1,3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5,905,2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9.425%；反对票 10,032,4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9.354%；弃权票 1,3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221%。

6.《关于公司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165,241,7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23%；反对票 10,27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73%；弃权

票 1,2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5,752,5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9.282%；反对票 10,274,6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9.580%；弃权票 1,2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138%。

7.《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164,428,6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954%；反对票 11,869,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9%；弃权

票 43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4,939,4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8.52365%；反对票 11,869,8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1.06767%；弃权票 4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0.40868%。

8.《2026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164,277,4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941%；反对票 12,000,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20%；弃权

票 459,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4,788,249 股，占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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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8.383%；反对票 12,000,3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1.189%；弃权票 459,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0.428%。

9.《关于选举高华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票 1,165,227,3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22%；反对票 10,06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55%；弃权

票 1,44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95,738,149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89.268%；反对票 10,066,8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9.387%；弃权票 1,44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345%。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根据表决结果，前述议案均获得

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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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源栉键师事务所 (章)

负责人： 见证律师：

殷勇程源伟

邢恩田

二O二六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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